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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引言 

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依据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非诉

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指派姚毅律师、鄯颖、施诗律师担任上海阿莱德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

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出具了《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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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深交所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出具了“审核函[2021]010302 号”《关于上海阿莱

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

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三轮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在对《第三轮审核问询

函》所涉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和查证的基础上，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以下简称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已经表述的

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说明。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业务管理办法》和《执业规则》等

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监管部

门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四）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五）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

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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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师

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

明；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申请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用途； 

（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为准； 

（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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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问题 9 关于关联方 

保荐业务现场督导发现： 

（1）发行人向供应商金九厂采购定价可能不公允。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金

九厂采购成品塑料零部件。金九厂系平湖阿莱德副总经理李巧忠配偶屈建芳作

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平湖阿莱德出纳钟燕多次参与金九厂日常经营事务。金

九厂毛利率介于 10.87%-14.71%之间，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在 20.68%-24.43%

之间，金九厂毛利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李巧忠系发行人另一供应商平湖市中港包装制衣厂（以下简称中港厂）

法定代表人。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中港厂采购栈板，金额分别为 98.57 万元、0.64

万元、13.64 万元和 19.91 万元。保荐人未将中港厂披露为关联方，且钟燕亦多

次参与中港厂日常经营事务。 

请发行人： 

（1）分析金九厂毛利率显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金九厂是否存在

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2）说明未将中港厂参照关联方披露的原因，披露是否存在其他与金九厂、

中港厂等相似情形的关联方，关联方认定是否完整。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说明对关联方认定完整性、关联交易

公允性以及关联方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核查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方认定完整 

1.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方认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关联方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或身份证明

文件等，取得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表，取得发行人股东调查

表，对发行人重要客户、供应商进行访谈，并就发行人的关联方情况通过公开渠

道进行网络检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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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规定对关联方认定的要求，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对关联方的认定进行了完整披

露，具体如下： 

法律法规 对关联方的认定 发行人是否披露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控股股东 是 

实际控制人 是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企业 
是 

《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 不适用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不适用 

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 

是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一致行动人 是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是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是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不适用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

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

子女配偶的父母 

是 

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 12

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 
是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

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法人 

是 

《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不适用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不适用 

由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是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是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是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不适用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是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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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对关联方的认定 发行人是否披露 

原则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企业会计准则

第 36 号——关联

方披露》 

该企业的母公司 不适用 

该企业的子公司 是 

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适用 

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不适用 

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是 

该企业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主要投资者个人，是指能够控制、共同控制一个

企业或者对一个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个人投资者 

是 

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计划、

指挥和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与主要投资者个人或关

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企业

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

员 

是 

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

企业 

是 

据此，发行人关联方的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2.未将平湖市中港包装制衣厂参照关联方披露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将金九厂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

定为关联方是因为金九厂的主要业务为公司提供低值零部件，金九厂业务对发行

人有重大依赖。 

经核查，平湖市中港包装制衣厂（以下简称“中港厂”）与金九厂不同，不

需要参照金九厂的情形认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即中港厂不是发行人的关联方，

具体原因如下： 

（1）金九厂与中港厂与发行人之间的业务关联性不同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金九厂、中港厂采购金额及占发行

人当期采购总额的相应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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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发行人向金九厂采购 643.39 5.06% 633.34 5.00% 374.39 2.70% 169.31 2.49% 

发行人向中港厂采购 98.57 0.78% 0.64 0.01% 13.64 0.10% 19.91 0.29% 

注：上述“占比”项为“发行人向金九厂或中港厂采购金额/发行人采购总额”。 

单位：万元 

根据金九厂、中港厂的确认，报告期内，金九厂、中港厂向发行人销售金额

及占其各自的当期销售总额的相应比例如下表所示： 

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九厂向发行人销售 643.39 100% 633.34 100% 374.39 100% 169.31 100% 

中港厂向发行人销售 98.57 51.96% 0.64 0.35% 13.64 11.10% 19.91 28.24% 

注：1、上述“占比”为“金九厂或中港厂向发行人销售金额/金九厂或中港厂全年销售金额”；2、报告期

内，公司是金九厂的唯一客户，但公司向金九厂的采购金额与金九厂的营业收入金额存在差异，其主要原

因是为金九厂按照当期开发票金额确认营业收入，而公司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采购金额为当期已验收入

库的金额，包含当期已开票和暂估入库的未开票部分。 

据此，对比金九厂与中港厂与发行人之间的业务关联性，其异同情况如下： 

名称 发行人向其采购的物品 
与发行人业务往

来金额及占比 

对于发行人

的依赖程度 

是否为发行人

提供定制产品 

金九厂 

罩盖、塞子、天线组件、防

尘塞、移动底架、透气阀等

半成品、产成品 

金额较小，占比

低 

依赖度高，

发行人为其

唯一客户 

是，提供定制产

品 

中港厂 栈板、木箱，为包装辅料 
金额极小，占比

极低 
依赖度低 否，提供通用品 

（2）认定金九厂为发行人关联方、不认定中港厂为发行人关联方的法律依

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中港厂、金九厂及其相关方李巧忠、屈建芳与发行人

的关联关系认定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姓名/

名称 

是否认定

为关联方 
认定理由 

1 金九厂 是 

金九厂系李巧忠的配偶屈建芳投资设立的企业。报告期内，公司

是金九厂的唯一客户，其主要为公司提供定制化非标产品；因金

九厂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有较大的依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所确立的

实质之重于形式原则，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2 屈建芳 否 

屈建芳为李巧忠配偶，未在发行人、发行人子公司任职，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前述规定的关联自然人情形。 

3 李巧忠 否 
李巧忠在发行人子公司平湖阿莱德任副总经理，负责物流管控、

部分生产管理以及行政事宜，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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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前述规定的关联自然

人情形。 

4 中港厂 否 

中港厂系李巧忠投资设立的企业。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金九厂采

购罩盖、塞子、天线组件、防尘塞、移动底架、透气阀等半成品、

产成品，向中港厂采购栈板等包装辅料，包装辅料对于发行人业

务开展的重要性以及采购可替代性均显著低于金九销售的产成

品、半成品；发行人向中港厂采购发生额极小，显著低于发行人

向金九厂的采购金额；相较于阿莱德系金九厂的唯一客户，阿莱

德与中港厂的业务发生额在中港厂的业务总额的比例较低，中港

厂对于阿莱德不存在依赖性。综上，中港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前述规

定的关联方。 

据此，中港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关联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相关规

定对关联方进行了完整的认定及披露，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关联方。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金九厂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且不存在金九厂为发

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核查金九厂的相关材料，金九厂作为一家员工人数

10 人左右的小型工厂，主要业务是为发行人配套供应定制化的低端零部件。 

1. 在公司治理方面，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金九厂的关联交易均根据《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具体如下： 

序

号 
内容 

董事会/总经理

决定 
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是否

发表认可意见 

1 

预计公司在 2017 年度与金九厂进行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1,000

万 

第一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 

2016 年年

度 股 东 大

会 

是 

2 
预计公司在 2018 年度与金九厂发生

的日常关联采购的金额为 1,000 万元 

第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 
— 是 

3 
公司与金九厂增加日常关联交易 200

万元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作出总

经理决定 

— — 

4 

预计公司在 2019 年度与金九厂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将不超出

1,500 万元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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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内容 

董事会/总经理

决定 
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是否

发表认可意见 

5 

预计公司在 2020 年度与金九厂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将不超出

1,500 万元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 
— 是 

2. 在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发行人对从金九厂采购的产品根据供应商管理的

内控流程要求进行了询价；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数据为询价过程中获悉的比价信

息。公司结合询价情况及过往的合同履约情况确定最终的采购价格和供应商。外

部报价单系供应商的客观报价行为，其相关的报价数据具有参考性及可靠性。 

3. 在盈利情况方面，发行人对比了金九厂和申万二级行业“塑料”中的子

行业“其他塑料制品”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情况。根据金九厂提供的财务报表和

第三方数据，金九厂的净利率水平与相关上市公司的净利率水平基本相当，因此

发行人认为金九厂的盈利情况合理。金九厂和相关上市公司的净利率水平对比如

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九厂（%） 5.95 6.51 6.27 8.36 

行业平均数（%） 6.51 6.87 8.95 9.87 

行业中位数（%） 7.05 6.29 8.33 9.85 

数据来源：wind 

4. 在资金往来方面，《审计报告》确认并经金九厂及发行人书面确认，金九

厂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5. 金九厂毛利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具有合理性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金九厂主要为发行人提供定制化非通用标准件。金九厂

的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可比，原因如下： 

（1）金九厂和相关上市公司的商业实质不同 

金九厂作为一家人数仅 10 人的小型工厂，和相关上市公司的体量完全不在

一个量级；金九厂是一家配套厂，相关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的业务体系，金九厂在

产业链中提供的附加值仅有生产产品，而相关上市公司的附加值还包括产品研

发、供应链管理、质量管控等。 

（2）金九厂和相关上市公司的生产的不是同类产品 

金九厂生产的是发行人定制的零部件，与对比的 16 家上市公司不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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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主要产品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要产品 

000859.SZ 国风塑业 
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和双向拉伸聚酯薄膜等包装膜材料和电子信息用

膜材料、木塑新材料、工程塑料以及蓝宝石晶片等 

000973.SZ 佛塑科技 
面向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信息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高分子功能薄膜等新型材料的研发与生产 

002108.SZ 沧州明珠 
生产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主要产品是 PE 管道、BOPA 薄膜和锂离子电

池隔膜产品 

002395.SZ 双象股份 人造革合成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的制造和销售 

002825.SZ 纳尔股份 数码喷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00230.SZ 永利股份 
各类轻型输送带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高分子材料轻型

输送带与高端精密模塑产品 

300305.SZ 裕兴股份 特种电气绝缘用薄膜、光学材料用薄膜、电子材料用薄膜等薄膜产品 

300539.SZ 横河模具 光模块业务及电机绕组装备制造业务 

300586.SZ 美联新材 白色母粒、黑色母粒、彩色母粒、功能母粒及功能新材料 

300717.SZ 华信新材 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01208.SH 东材科技 
绝缘膜材料、光学膜材料、新型绝缘材料和制品、环保阻燃材料、精

细化工材料等系列产品 

603266.SH 天龙股份 精密模具设计开发、精密产品注塑 

603580.SH 艾艾精工 轻型输送带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603615.SH 茶花股份 现代家居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03991.SH 至正股份 电线电缆、光缆用绿色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05008.SH 长鸿高科 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TPES）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信息来源：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金九厂之间的关联交易公允，不存在为发行

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方认定完整，发行人和金九

厂之间的关联交易公允且不存在金九厂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二、内核部门已针对本次审核问询函的相关事项一并发表了明确意见 

发行人律师项目组遵循《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证券项目质量控制和风险

防范指引》的要求，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提交事务所复核，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中，项目组已针对本次审核问询函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论证、分析，最终通过复核

律师复核，也通过了风控部门的相关底稿检查。发行人律师内核风控部门认为，

就项目组针对上述相关事项的核查工作已履行必要的质量把关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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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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